
立法会一题：就《建筑物管理条例》采取的执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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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耀忠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

局长曾德成的答复：  

 

问题： 

 

  根据申诉专员公署于二零零四年六月公布的「政府当局就《建筑物管理条例》

所采取的执法行动」主动调查报告（报告），自《建筑物管理条例》（条例）制

定以来，民政事务局及民政事务总署未有就条例的规定切实采取执法行动。报告

指出，民政事务局局长从未有检控任何人、从未引用其权力，以及从未向土地审

裁处申请法庭命令。报告更向当局提出共 11 项建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二零零四年六月至今，民政事务总署建议就条例订明的罪行提出检控的个

案数目及类型为何；民政事务局局长有否检控任何人；若有，详情为何；若否，

原因为何； 

 

（二）二零零四年六月至今，要求引用条例赋予民政事务局局长的权力的个案数

目、类型和详情为何；若没有引用该等权力，原因为何；及 

 

（三）政府有否落实报告的建议，按条例的规定切实采取执法行动；若有，详情

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私人多层大厦是各个业主的物业，我们的政策目标，是鼓励业主组织起来，

有效管理自己的物业。政府与立法会制定了《建筑物管理条例》（《条例》）（即

第 344 章），提供一个法律框架，让业主可以成立业主立案法团（法团），并且

依循条文的规定做好大厦管理工作。《条例》赋予各业主权力和责任，监察法团

及其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条例》亦赋予主管当局（即民政事务局局长）在指定

的情况下行使若干权力，以实现政策目标。 

 

  现就质询的内容，答复如下： 

 

第（一）与第（二）部分 

 



  由二零零四年六月至今，政府总共收到 25 宗个案，要求主管当局引用权力

或采取检控行动。 

 

  关于要求检控的个案，3 宗涉及《条例》第 12 条，即有关向土地注册处处

长备存法团登记册的要求；6宗涉及《条例》第 27 条，即有关备存帐目的要求；

1 宗涉及《条例》第 32（2）条，即关于管理人就其委任或终止委任通知土地注

册处处长；8宗涉及《条例》第 36 条，即关于虚假的陈述或资料。 

 

  至于要求主管当局引用权力的个案，有 1 宗是关于第 31（1）（d）条，即

要求主管当局向审裁处申请委任管理人；有 11 宗是关于第 40A 条，即希望由主

管当局要求法团或管理人提供数据、查阅帐簿及其它文件等；2 宗是关于第 40B

条，即要求主管当局命令管理委员会在指定期间委任管理代理人。 

 

  25 宗个案中，有 7 宗是同时要求主管当局引用权力及采取检控这两方面的

行动。 

 

  这些个案，涉及业主与法团、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纷争。有业主要求政府介入，

主持公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就政府方面而言，引用权力去介入业主之间的纷争，

甚至对一方提出检控，必须十分慎重和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对上述每一宗个案，民政事务总署人员都进行了深入调查，经上级审核并且

经过征询法律意见，然后向民政事务局局长提交处理建议。至今为止，民政事务

总署向我提交的每一宗个案报告，都不建议采取法律行动。我仔细衡量各有关因

素后，亦都同意了每宗处理的建议，都决定不检控或引用条例所赋予的权力。主

要原因包括： 

 

  第一、个别业主是从本身牵涉争议的角度去提出要求，而我们则力求客观、

公正和全面地考虑实际情况。例如，有业主认为大厦的管理出现问题，要求主管

当局命令法团管委会委任建筑物代理人管理大厦。然而，在了解有关大厦的实际

运作后，我们确定该大厦的日常管理工作由法团管委会及管理公司负责执行，没

有严重问题，因此并不适合运用《条例》第 40B 条的权力。 

  

  第二、在不少个案中，法团并非蓄意违反《条例》。民政事务处就业主的申

诉展开调查的过程中，会积极劝喻法团切实遵守《条例》的规定。在大多数情况

下，法团经劝喻后都会作出矫正。有时法团是对《条例》缺乏了解，或是受到其

它因素影响，引致部分业主不满。例如，有业主投诉法团没有根据《条例》第

27 条聘请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要求主管当局检控法团委员。我们在调查后，

了解到有关法团并非蓄意拒绝聘请会计师核数，而是由于聘用的物业管理公司在



几年间多次更换，过往未有妥善备存帐目及相关纪录文件，使当届管理委员会未

能在指定时间内拟备财务报表以及聘请会计师进行核数。虽然法团确实未能符合

《条例》的规定，但经民政事务处劝喻后，已尽快召开法团业主大会，把实情及

如何进行补救措施的计划告知业主，让业主共同商议及进行议决。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检控。 

 

  第三、《条例》给主管当局赋予的权力是有前提和界限的，适用的范围并非

如一些业主所设想。例如有业主指大厦的财政管理出现问题，要求主管当局运用

《条例》40A 条查阅法团的财务报表。但是，运用这权力的前提，是在大厦的管

理出现了重大问题，为了避免出现危害安全的情况以及为了保障业主的权益──

法律意见给我们设置了行使权力的门坎。经了解后，我们确定大厦并没有出现符

合我们必须行使权力的情况。又例如，有业主要求主管当局引用《条例》第 40A

条查阅委任代表（proxy）的文书，以确定是否有效。然而，《条例》明确规定，

法团管委会主席或主持会议的人才有权作出这些决定。即使民政事务局局长查阅

有关委任代表的文书，也无权去确定文书的有效性。如果业主对管委会主席的决

定有不同意见，则可按照《条例》第 45 条及附表 10 的规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

裁决。 

 

  《条例》赋予主管当局的权力，要为民而用。我们的政策目的是鼓励业主成

立法团共同关心大厦管理，缔造和谐融洽的居住环境，确保业主的权益得到最大

保障，而并不是在邻里之间加深矛盾，所以我们尽量通过劝喻去化解纠纷。但如

果有法团存心违例，损害到业主的合法权益，不理会民政事务处的劝喻，我们一

定坚决执法。 

 

第（三）部分 

 

  二零零四年申诉专员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尤其是关于执法行动的，民政事务

局及民政总署已制定措施落实。 

 

  民政总署已制定和发出详尽的内部指引，清楚说明民政事务处人员处理要求

主管当局进行检控和引用权力的程序，包括于指定时间内确认收到有关要求、搜

集个案资料、与有关人士保持密切沟通，以及向总署提交详细报告等。依循报告

的建议，所有要求执法的个案均提交民政事务局局长考虑。 

 

  有关内部指引亦有列出主管当局应否提出检控及引用权力的考虑因素，例如

事件的性质、法团是否蓄意违例、有否对其他业主造成损害等。内部指引亦有列

明主管当局按《条例》有关条文可引用的权力，以及律政司帮助提供法律意见的

角色。 



 

  另外，为了加强业主和法团对《条例》有更深入的认识，我们已为《条例》

编制指南，以浅白的文字简述《条例》的主要条文。我们亦就《条例》的常见问

题；怎样成立法团；供应品、货品及服务采购工作守则及大厦管理及维修工作守

则；业主与私人大厦维修；建筑物管理（第三者风险保险）规例等编印刊物及小

册子，让业主和法团更容易掌握有关信息。 

 

  总署亦就法团的成立程序，向业主提供意见，并且协助召开业主大会及提供

查册资助；列席法团会议，就法团的运作向业主提供意见；处理有关大厦管理的

查询和投诉，协助解决业主、法团、管理公司之间的纷争；举办教育和宣传活动

（包括训练课程、工作坊及讲座），推广有效的大厦管理。 

 

  同时，我们已成立了《建筑物管理条例》检讨委员会，现正详细检视常见的

大厦管理问题，包括有关《条例》第 40A 及 40B 条的问题，研究是否需要透过修

订《条例》以解决有关问题。此外，委员会会就加强业主立案法团的运作，以及

保障各业主的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议。我们预计委员会将于明年上半年向政府当

局提交中期报告。 

 

  多谢主席。 

完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７日（星期三） 

 


